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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集中精力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局、公路局，省公路管理局、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公司、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省港航管理局、省交通质监站，省公路路政总队，各重点工程项目办：

2010年6月19日、20日，省委、省政府领导就全省防汛、公路抢险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省委书记苏荣批示“未来30个小时是全省防汛最严重的时刻”。省长吴新雄批示“做好公路排查工作，及时消除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达恒批示“现已到防汛最关键时刻，务必按苏书记要求抓好落实。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把损失减到最低”。副省长洪礼和批示“要加大汛期公路、铁路等巡查力度，及时发出塌方、山体滑坡等灾害预警”。当前我省防汛应急响应等级已由四级升级三级，为认真贯彻落实省领导重要批示精神，集中精力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坚持以防汛工作为中心。在当前防汛应急响应状态


下，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要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以防汛工作为中心，集中精力，全力抗洪救灾，确保人员安全和交通设施安全，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二、全力抢通受阻公路。对当前高速公路、国省道已经受阻和发生危险的路段，各有关单位领导必须亲临一线，采取一切手段，调集一切物资和设备，全力组织尽快抢通。在抢修期间，由路段管理单位会同交警、路政部门实施交通分流措施。

三、加大路面巡查力度。各级公路、高速公路、路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路面巡查密度，及时发布公路灾害预警信息，及时排除隐患，防止水毁塌坊事故发生。

四、切实做好值班工作。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厅6月17日下发的《关于做好应对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目前已上报值班情况的单位有：省公路管理局，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厅信息中心，联网中心，鹰潭、萍乡、抚州、景德镇、南昌、九江市公路局，隘瑞、德昌项目办。其他单位必须作出书面解释，于6月20日下午16时前与值班情况一并报厅应急监控指挥大厅。

五、加强信息报告工作。一是省高速集团公司负责每天统计高速公路遇险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投入的人员物资情况；省公路管理局负责每天统计普通公路遇险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投入的人员物资情况；省运管局将旅客滞留情况分别于每天17时前报厅应急指挥监控大厅；二是各单位遇高速公路阻断、交通运输事故等重要情况要在1小时内报厅；三是省公路管理局、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要及时通过交通运输部路阻信息系统及时按要求报部；四是各级交通、公路、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要及时统计水毁灾害情况报厅。

六、做好路阻信息发布工作。高速公路集团公司要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可变情报板、收费站岗亭、网络媒体等手段，及时发布路阻信息。厅信息中心要将路阻信息及时在交通信息网发布。96122要进一步做好电话接听服务工作，向出行司乘人员提供公路通行信息，引导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七、对这次防汛应急响应工作，厅将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和考核。凡领导不力、工作不实、落实有关规定不到位的，都将进行全省通报批评，并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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